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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再添两城！益阳、衡阳入选第三批国家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名单

法院+妇联！她们让城市更有爱，为“事实孤儿”找到家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对儿童的善意和友好，彰显着一座城市的温度。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住建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
公布了第三批建设国家儿童友好城市名单，益阳市、衡阳市成功入选。这是继长沙市、岳阳市入选之后，新添的两座湖南城市。

国家儿童友好城市友好在哪里？儿童最有话语权。
如何为儿童成长发展创造提供适宜的条件、环境和服务，切实保障儿童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受保护权？在本次入选的益阳市和衡阳市，

就有答案。在这里，“法院 + 妇联”的温暖与支持，让当地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感受到满满的关爱，也让孩子们在法治“保护伞”下健康成长。

在益阳市儿童福利院，12

岁的乐乐（化名）早早就在老

师办公室等待着法官阿姨和叔

叔的看望。

乐乐是益阳市桃江县人民

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遇到的

一个小孩，法院审判委员会专

职委员吴铁梅是乐乐母亲案件

的承办法官。

吴铁梅记得，2012 年，乐

乐尚在襁褓之中，她的父亲就

因为吸毒过量产生了幻觉，残

忍杀害了乐乐的祖母，被判处

无期徒刑。

乐乐的母亲一直没有固定

工作，长期通过以贩养吸的方

式来维持“生计”。2012年9月，

乐乐母亲因犯贩卖毒品罪被桃

江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

年。但由于当时她患有严重疾

病，加上她是乐乐唯一的监护

人，综合考虑下，最终法院决

定暂予监外执行。

可没想到的是，乐乐母亲

在监外执行期间，又因先后多

次向吸毒人员贩卖海洛因，再

次被该院判处有期徒刑九年，

撤销原判刑期，与原判余刑有

期徒刑三年并罚后，于 2019

年被收监入狱，执行有期徒刑

十一年。

父亲吸毒杀人被判无期，

母亲贩毒入狱，乐乐的抚养成

为难题。早在乐乐的母亲第一

次判刑时，吴铁梅就思考过这

个问题，但“因为桃江是小县

城，没有设立儿童福利院，只

有益阳市区有，但市区有政策，

不能轻易接收市区外的儿童”。

担忧乐乐的成长，吴铁梅

和同事多次前往乐乐母亲老家

调查情况，但结果并不乐观，

没有一个亲属能当孩子的抚养

人。

经过资料查询和多方打

听，吴铁梅了解到，乐乐的情

况符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标

准，“我们国家和湖南省都对

这一类儿童有明确的救助保障

措施”。为尽快解决孩子的监

护问题，经过市法院、民政局

以及妇联等多个部门共同努

力，最终益阳市儿童福利院决

定接收乐乐。

同时，桃江县妇联和当地

志愿者主动介入，对乐乐进行

生活、心理、学习等方面的全

方位关爱。渐渐地，乐乐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

桃江县人民法院刑庭副庭

长张芸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乐乐到了福利院生活后，

法院和妇联一直在关注着孩子

的成长，每隔一段时间会到福

利院看望乐乐。为了让乐乐健

康成长，县妇联还请来了专家

上门开展心理疏导。

“帮扶不是‘一阵风’，我

们要一直帮到孩子长大成人；

救助不是‘一滴雨’，我们要

依法能动履职，促推更多社会

人士和机构参与到‘事实孤儿’

救助工作中。”吴铁梅说。

而在益阳，以桃江县为例，

近年来，当地法院和妇联织密

“社会救助网”，不仅推动建

立“事实孤儿”联合救助机制，

同时，加大符合条件对象特别

是困境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等特殊被害人群体的救助力

度，主动协调民政、教育等部

门，提供了多元化综合救助。

县法院还争取司法救助专项基

金，为人身受到重大伤害、失

去监护、抚育费无法落实、家

庭困难且判决未能得到执行或

权益未得到有效保护的未成年

人申请司法救助 2 万元 / 人。

在另一座入选建设“国家儿童

友好城市”的衡阳市，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也得到了“法院 + 妇联”的

高度关注。

对 2 岁的衡阳儿童壮壮（化名）

来说，父母只停留在一张照片里。

在壮壮 1 岁时，他的父母就因

犯罪先后被判入狱，家中只剩下

70 岁的奶奶和他相依为命。在入

狱前，壮壮的妈妈曾向法官提出：

“如果我服刑了，孩子就没人管。”

“虽然她的这个行为是为了让

自己逃脱刑罚，但壮壮的困境是真

实存在的，我们不能置之不理。”

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宣教科

副科长、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联络

员龙健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为此，衡阳两级法院主动延伸

审判职能，开启了爱的长跑——积

极协调妇联、民政、教育、医疗相

关部门，广泛链接社会资源，帮助

壮壮认定“事实孤儿”身份，为孩

子争取到生活补贴、医疗救助和教

育救助。如今，壮壮有了自己的新

玩具和伙伴，小家伙健康快

乐地长大。

“家庭的不幸

造成了这些孩子

们的悲惨遭遇，

他们在受到侵

害的同时，不

好的影响也极

有可能会让他

们成为案件的

主角。”龙健介

绍，为了护航涉诉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健

康成长，也为了避免这些孩

织密“社会救助网”，为未成年人申请司法帮助 守护“事实孤儿”，她们将一时帮扶转化为长期救助

益 阳  衡 阳

儿童友好是一项在国际上

受到广泛认可的儿童保护基本理

念，致力于创造充分尊重儿童人

格、充分保护儿童权利和充分促

进儿童健康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

202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23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儿童友

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对如何

在城市建设中推动全社会践行儿

童友好理念作出详细部署。

对于儿童友好理念的内涵，

可以从五个角度进行归纳：一是

儿童权利本位。儿童友好理念认

为，儿童是享有完整权利的人，

其权利在各种场景下都应当得到

全面有效的保护，这是实现儿童

友好的基本前提。二是儿童优先。

儿童是不成熟的人，其维护自身

权益的能力相对较弱，需要得到

更多的保护，因此在处理涉及儿

童的事项时，应当优先保护儿童

权利，这样才能形成儿童友好的

社会环境。三是儿童视角。儿童

与成年人在对事物的认知上具有

显著差异，以成年人视角保护儿

童的方法不可避免地在儿童友好

性上存在缺失，因而必须在儿童

保护工作中引入儿童视角，确保

所采取的措施能够切实回应儿童

需要。四是儿童参与。儿童是具

有主观能动性的权利主体，在儿

童友好的社会环境中，儿童应当

有充分的机会参与涉及其利益的

决策，并表达自己的意见。五是

全员共建。从未成年人保护法等

法律法规看，保护未成年人权利

的义务主体具有广泛性。只有在

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建设下，儿

童友好的社会环境才能真正形成。

何为“儿童友好”？记住这五点

子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在帮

助壮壮获得社会救助后，2023

年 5 月，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此案为契机，联合团市委、

市民政局、教育局、医疗保障

局印发《关于加强对涉诉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救助协作的实施

意见（试行）》，形成常态化儿

童救助工作格局。

《实施意见》在衡阳市各

县市区推广，衡阳两级法院的

法官们在工作中也多了一个任

务：在办理交通肇事、电信网

络诈骗等五类案件时，多几句

嘴，多问一问当事人的家庭成

员尤其是未成年子女的信息。

衡阳中院相关负责人介

绍，自《实施意见》发布以来，

衡阳市法院在案件办理中发现

涉诉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10 人，

主动为其中尚未获得基本生活

补贴的孩子对接民政、医保等

相关部门，帮助 5 人落实基本

生活补贴、1 人落实医疗救助。

“在为孩子们申请社

会救助的同时，法

院也主动参与到

救助行动中。”

龙健告诉记

者， 此 前，

在省高院的

指 导 支 持

下，衡阳中

院为一名初

三男孩申请到

9 万元司法救助

金，帮助孩子解决

生活和学业困难。

狭窄的房间里昏暗冰冷，

棉被又薄又旧……那是负责司

法救助的法官文芳第一次见到

小帅（化名）和他母亲时的情

景。小帅的父亲在交通事故中

意外去世，母亲长期瘫痪在床，

哥哥外出务工。好在小帅的成

绩优异，可以考上一所不错的

高中。

“当时小帅社会救助已到

位，但我们不希望家庭成为他

的拖累。”为此，文芳和同事

联系了养老院，安置好小帅的

母亲。随后为即将上高中的小

帅申请了一笔 9 万元的司法救

助，“这是我们近年来最高的

一笔救助”。这笔救助会由法

院和小帅所在的村委会监管，

分批次定期打到小帅的账户，

“确保钱真的用在了孩子需要

的地方”。

“给未成年人撑起司法保

护伞，这是我们对儿童友好的

方式。”龙健说，在社会救助

的基础上，衡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往前走了一步，贯通了司法

救助，同时引入妇联和其他社

会组织的力量，让涉诉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能够更好地成长。

如今，该院定期开展涉案

留守未成年人回访慰问活动，

在六一、开学等重要时间节点，

联合团市委等部门走访慰问困

境儿童。珠晖区法院还联合区

总工会、区妇联挂牌成立“珠

晖区女童保护中心”，进一步

维护女童合法权益。
龙健看望壮壮，为
他带来了小礼物。

省高院、益阳市妇联和桃江县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去福利院看望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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